
附件八    

法官學院國家賠償件協議紀錄 

請 求 權人       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出生地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職業、 

                住居所(事務所、營業所或就業處所) 

 

代表人(或)       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出生地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職業、 

法定代理人      住居所(事務所、營業所或就業處所) 

 

代  理  人      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出生地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職業、 

                住居所(事務所、營業所或就業處所) 
 

 

上列請求權人        年度賠      字第          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於中華民國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   午      時     分在本學院        協議，出席人員如下： 

請   求   權    人  ○○○ 

代表人或法定代理人  ○○○ 

代      理      人  ○○○ 

賠償義務機關代表人  ○○○ 

代      理      人  ○○○ 

參加協議機關代表人  ○○○ 

代      理      人  ○○○ 

到      場      人  ○○○ 

專 門 知 識 經驗人  ○○○ 

檢      察      官  ○○○  (或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16條、第22條第1項所定陳述意見之人) 

紀              錄  ○○○ 

協議記載事項： 

  一、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   

二、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  

三、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  

四、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  

五、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 

協議結果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席人（簽名或蓋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  錄（簽名或蓋章）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註：協議記載事項應記載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 23條第 1項第 4款至第 7款之事項。 


